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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商業案件審理法制定在即，重點有哪些？
蔣士棋╱北美智權報 編輯部

繼2018年的公司法全盤修正後，台灣在今年又迎來一次商業法制的重大變革。為了建

立重大商業案件的專業審判體系，現有的智慧財產法院將改制為智財與商業法院，也

將重新制定商業案件審理法。目前，相關兩部法律（《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

法》、《商業案件審理法》）都已經送進立法院審議，預計在這個會期結束前，就能

完成全部立法工作。

政大法律系教授劉連煜，是這兩部新法律的催生者之一。他回憶，在2017年的全國司改會

議中，他是唯一的商法界代表，「司改會議有很多重點，像是觀審制、陪審制的討論，但我

覺得經濟法制也不能被忽視，堅持把設置商業法院也納入司改會議的結論裡面。」

劉連煜指出，有效的糾紛解決機制，對於商業活動的發展至關重要，但包括台開案、SOGO

案…..等國內重大的財經案件，歷經十多年的訴訟過程，至今仍未完全劃下休止符，「所以

成立專責商業法院的目的，就是讓審判系統具備專業、迅速、可預測還有一致性。」

設立專責法院，提升商業審判品質

為了達成這些目的，商業案件審理法的草案當中有不少異於一般民事訴訟的規定。例如，參

考智財案件審理法，草案中允許在法院內設置商業調查官，輔助法官從事商業問題的判斷、

提供專業領域的參考資料；另一方面，也引入專家證人制度，讓訴訟中的兩造可以使用專家

證人，在訴訟中提供專業意見。同時，由於審理內容往往具有商業上的重大利益，草案也賦

予法官發布秘密保持命令的權限，限制當事人或第三人對外公開審理中的營業祕密。

此外，為了使訴訟程序有效率地進行，若法院覺得適當，可以用遠距方式來進行審理，包括

當事人、律師、其他關係人等都不需親自出庭，可以用影音設備來審理；審判書狀也以電子

方式取代傳統的紙本進行送達。最重要的，草案中也強化了準備程序的功能，要求法院與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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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共同制定審理計畫，當事人也可以在準備程序中，列舉相關事實或證據，要求對造具體說

明，且對造不得任意拒絕。換句話說，未來在審理商業案件時，絕大部分證據在言詞辯論前

就會被全部揭露，訴訟進行的速度也可望加快，達成提升審理效率的目的。

但這部新法律也有不少未盡人意之處。首先，按照目前的規劃，未來的商業法院只會審理民

事糾紛，因此刑事上的財經犯罪還有相關的行政案件審理，仍然依現行方式進行。「這實在

是很可惜的結果，」台大法學院教授蔡英欣指出，許多商業事件的本質，其實是民事、刑

事、行政環環相扣。「民事責任的歸屬，往往受限於行政、刑事的判決結果，如果審判上沒

辦法整合，審理效率還是不容易提升。」

此外，商業事件審理法也有強制調解的規定，明定商業訴訟事件起訴前，法院應先行調解程

序。往好方面看，調解程序中若雙方能各退一步，就不必走到後續的訴訟，但實務上若雙方

已經多次歷經談判、洽商，都無法得出解決方案才選擇以訴訟解決，卻還硬要他們再進行一

次調解，花費的時間反而更多。換句話說，若強行要求雙方必須先行調解才能進行訴訟，不

但輕忽了私人之間透過談判、仲裁等非法院機制解決紛爭的能力與意願，而且也無助於商業

訴訟的迅速審理，與立法目的背道而馳。

商業法院只審民事案件，對增進審判效率幫助有限

最後，全篇商業事件審理法草案的重點，不論是法院管轄權、設置商業調查官還是強制調解

規定，都是商業事件的程序性規定，但不可諱言的是，許多纏訟經年的商業案件無法解決，

關鍵並非程序問題，而是實體法上的法規本身就不完備。舉例來說，公司法第9條規定，公

司應收股款，股東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，或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，經法院

判決有罪確定，才能撤銷或廢止其登記。蔡英欣分析，「這樣一來，眼前公司登記到底真實

與否，必須等到刑事判決完全確定，才能有最終的結論，不確定性實在太高。」

為了解決紛爭，蔡英欣建議，可以考慮參考日本法，對於公司設立、增資、併購等重大影響

股東權益的行為，制定相當的提訴期間限制，「如果任何人對於公司這些行為有疑義，必須

在提訴期間內，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；否則提訴期間一過，縱使發現公司的行為有重大瑕

疵，也不能夠予以變更，只能再向公司負責人或股東請求損害賠償。」

商業糾紛往往牽涉巨大利益，本質又相當複雜，制定專法、專責法院處理商業事件，對於健

全商業發展環境絕對有相當助益，但法令若不能與時俱進，或無法符合業界的期待，離專

業、迅速、可預測、一致性審判結果的目標，也只怕會愈來愈遠。

 

資料來源：「如何讓商業法院充分發揮效能」研討會，2019/11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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